
北京交通大学本科生学业警示管理办法 
 

为加强本科生修读课程的过程管理，督促学生努力学习，形成良好学风，提高人才培养

质量，特制定本管理办法。 

第一条 学生应按培养方案和教学安排修读课程，努力完成学业。学校对学业状态较差、

学习效果不理想的学生实行学业预警和警示制度。 

第二条 学业预警在学校的安排下由学院具体实施，各学院每学期对专业排序倒数

10%-15%，或三、四年级百分制记载成绩课程的累计不及格门次达 3 门及以上，或编入下

一年级两次以上致使完成学业所需的学习年限超出最长学习年限的学生实行预警，具体的预

警办法由各学院自行制定。 

第三条 学业警示由学校统一实施，每学期对学业成绩达不到最低要求的学生实行学业

警示。学校对学生在一至三年级期间修读课程获得学业成绩的最低要求如下： 

1.每学期修读的以百分制记载成绩的课程门次大于或等于 3 门的，允许不及格的门次最

多为 2 门，其中有补考机会的课程按补考后的成绩计算。 

2.每学期修读的以百分制记载成绩的课程门次少于 3 门的，应最少有一门通过，其中有

补考机会的课程按补考后的成绩计算。 

3.学生修读的以百分制记载成绩的课程，如果之前已经修读通过，可不参与统计。 

第四条 每学期开学初学校对学生上一学期的学业成绩进行审核，对学业成绩未达最低

要求的做如下处理： 

1.第一次未达最低要求的学生，应给予学业警示。 

2.第二次未达最低要求的学生，应劝其退学。经本人申请，由学院根据学生表现进行审

批，获得批准的，给予试读；未获批准的，予以退学。 

3.给予试读的学生，再次未达最低要求的，予以退学。 

第五条 为方便学生选课和学习，学校每学年秋季学期开学初应对学生的学业进度进行

审核，视进度将学生调整到适合的年级。 

1.学校应按下表的学分标准审核学生的累计学分，并将其编入相应年级。其中有补考机

会的课程按补考后的成绩计算，已经重修的课程按最高成绩计算。 

编入年级 一年级 二年级 

累计学分数

（X） 
X<32 32≤X<72 

2.对于休学一学期且在春季学期复学的学生，可先不审核学业进度，待秋季学期开学初

再审核学业进度，编入相应年级。 

3.学生编入下一年级后，经测算学生完成学业所需的年限可能超出在校的最长学习年限

时，由学院劝其退学。经学生本人申请，学院审批同意可继续学习。达到最长学习年限时仍

未完成学业的学生按退学处理。 

第六条 本办法自 2020 级开始施行，由本科生院负责解释。 


